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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和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13年

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预防建筑起重机械、高大

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事故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大对我省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脚手架和深基坑施工安全的监管力度，有效预防和减少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建筑施工坍塌事故的发生，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预防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安办函〔2013〕10号）的工作部署，我厅制定了《2103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预防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附：2103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预防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

    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3年7月1日

2013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预防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近期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大对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含塔吊、施工外用电梯、门式起重机、物料提升机，下同）、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含脚手架工程、下同）和深基坑（含深基坑开挖、人工挖孔桩施工、地下暗挖、市政管道沟渠开挖、基础土石方施工等，下同）施工安全的监管力度，有效预防和减少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建筑施工坍塌事故的发生，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预防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脚手架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安办函〔2013〕10号）的工作部署，制定2013年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期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系列工作要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以防范较大及以上事故为中心，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依法监管为手段，全面排查和消除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施工存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提高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水平，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面、深入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专项整治工作，督促和指导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法，不断加大对隐患治理和事故惩处力度。专项整治工作总体目标：一是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安全隐患治理率力争达到100%，确保实现整改责任、整改时限、整改措施和应急预案“四落实”；二是遏制因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而造成的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整治范围、内容和依据
　　（一）整治范围：
全省所有在建并含有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施工等分部分项工程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二）整治内容：

对于建筑起重机械：

1.本地区（本单位）开展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整治台帐的建立情况；

2.负责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专业承包企业的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

3.本地区（本单位）在用的建筑起重机械是否已办理备案，其制造许可证、产品出厂合格证、现场安装后的检测报告及准用证书、安全使用管理制度（包括：安全操作规程、定期检查和维修保养制度等）是否齐全；

4.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司索等建筑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以及上岗前接受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情况；

5.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前的专项方案编制、审批以及组织实施情况；

6.建筑起重机械的经常性定期检查、维护、保养情况；建筑起重机械各项安全防护装置是否齐全并处于良好状态，符合产品标准和安全使用要求，是否存在带病运行、不定期维修保养、已到报废年限而不报废仍在使用的情况；

7.建筑起重机械伤害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置、保管以及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等情况；

8.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系统、定型化（工具化）模板支撑体系等先进技术推广应用情况；

9.本地区近两年发生过的建筑起重机械伤害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对于高大模板支撑体系：

1.本地区（本单位）建立高大模板支撑体系隐患治理台帐的建立情况；

2.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专家论证、审批情况；

3.制定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模板堆放、吊装及混凝土输送方案，并有针对性安全措施情况；

4.按照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脚手架支撑体系使用的钢管扣件等构配件管理的通知》（粤建质函〔2011〕796号）的要求，对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使用的钢管、扣件及其构配件、扭力扳手等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

5.架子工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6.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安装或拆除施工前，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情况；

7.浇筑混凝土前，按照有关要求以及专项施工方案对已搭设完成的高大模板支撑体系进行工序验收，以及验收的量化记录情况；

8.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物资配置维护以及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等情况；

9.对规模较大的高大模板支撑体系的工程，建筑物顶层的独立柱、圈梁、连梁、局部楼板，以及楼梯间屋顶板、电梯机房顶板等局部存在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工程的隐患整治情况；

10.本地区近两年发生过的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坍塌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对于深基坑工程：

1.本地区（本单位）开展深基坑专项整治台帐的建立情况；

2.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相关专业承包企业以及工程监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负其责，加强对深基坑工程自查自纠情况；

3.相关的施工安全专项方案（包括基坑支护、土石方施工、内支撑结构安装及拆除、降排地下水等）的编制、专家论证、审批、技术交底、组织实施以及验收情况；

4.深基坑临边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5.基坑边，特别是开挖的市政管道沟渠周边堆置土方、料具、施工机械等荷载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情况；

6.对深基坑工程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变形监测情况；

7.涉及深基坑工程的安全管理人员、施工从业人员上岗前接受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情况；

8.相关的应急预案编制、防汛防涝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置、保管，以及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等情况。

（三）整治依据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

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号）；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暂行办法》（建质〔2011〕158号）；

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的通知（建质〔2011〕111号）；

6.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粤建质〔2011〕13号）；

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脚手架支撑体系使用的钢管扣件等构配件管理的通知》（粤建质函〔2011〕796号）；  

8.《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9.有关建筑施工使用的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各类脚手架以及基坑（土石方）工程的相关规定、规程和技术标准。
四、整治步骤

    （一）部署阶段（7月20日前）。为加强领导，确保实现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专项整治总体目标，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成立由分管厅领导任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总站等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具体负责专项整治日常管理工作。
    各地级以上市（包括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在7月10日前成立由分管建筑施工安全副局长（副主任）担任组长，相关科（处）室和市施工安全监督站主要负责同志任组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房屋市政工程预防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事故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组织本地区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所有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召开动员大会，广泛开展专项整治的宣传教育活动，确保将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整治内容和工作要求，全面、及时传达到每个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督促、指导和组织各有关单位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的各项工作。

    7月20日前，各地区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也要成立本企业预防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等坍塌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工程防控坍塌事故的措施，对目前所承建或监理的工程正在或即将进行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施工的，必须制定专项整治的具体方案，并报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备案。同时，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重点要强化对从事建筑起重机械作业、高大模板支撑体系作业、深基坑施工等作业人员的操作规范知识和安全防护知识的教育培训。

    （二）自查自纠阶段（7月至9月）。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和指导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根据本方案的要求，全面组织开展本次专项整治的自查自纠工作。其中，7月底前，由各建筑施工项目部、监理部对所承建或监理的工程进行自查自纠。8月底前，由各建筑施工、监理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带队开展专项自查。9月前，由各建筑施工企业相关负责人要带队，对7、8月份自查发现存在问题和隐患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检查。

    （三）检查督导阶段（10月至11月上旬）。10月中旬前，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回头看”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对本地区的重点地区、重点项目、重点企业进行检查，对施工企业、监理企业自查自纠不认真、马虎应付、存在问题较多和整改不落实的企业和工程项目，要督促限期整改，对整改限期结束后整改仍不到位的，要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并通报批评，并计入诚信档案。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前，我厅将组织对部分地区开展专项整治情况进行督查，对专项整治工作不力的地区或抽查发现存在问题较多的企业或工程项目，将在全省通报批评，本次督查结果将纳入对各市落实2013年度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目标责任情况的评价内容。

    （四）总结分析阶段（11月至12月）。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开展本次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评估隐患治理的实际效果，查找不足，不断完善施工安全监管工作制度，研究提出深入开展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专项整治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按照我厅的工作部署，由分管领导亲自挂帅，精心组织，认真部署，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各建筑施工企业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落到实处。

    （二）突出重点，强化监管。这次专项整治工作要突出抓好两个重点时期，即夏季汛期、国庆长假时期；要重点关注两类地区，即近年基建规模增长较快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县（县级市）区；要严管三类建筑施工企业，即省外进粤企业、本省跨地区经营的企业和本地区安全生产管理力量薄弱的企业，确保隐患治理工作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隐患治理工作的层级监督检查，及时掌握了解企业近期开展专项整治的进度状况，对重大隐患实行警示约谈、挂牌督办、跟踪整治。

  　（三）及时反馈，认真总结。各地级以上市（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将本地区开展建筑起重机械、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和深基坑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及工作联络员信息（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于7月15日前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报送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11月20日前将本地区开展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送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专项整治工作过程中，各地要及时总结和宣传好的做法和经验，及时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制订相关措施堵塞漏洞，不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的成果，有关信息要及时报送。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3年7月1日印发
